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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中国百货商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百货商业协会、上海百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王府井奥莱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北京金宝汇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再三宠物。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范君、杨青松、孙志文、王春艳、鲁绍云、苏有余、张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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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友好型商场运营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对宠物友好型商场运营和管理涉及到的术语和定义、总体要求、制度建设、设施服务、商户

管理、安全管理、卫生管理和活动管理等进行了系统规范。 

本文件适用于各类宠物友好型商场的运营管理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37488 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值要求 

GB/T 45204 宠物经营场所环境清洁与消毒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宠物友好型商场 pet-friendly store 3.1 

以包容宠物为基础，通过设施完善、规范管理及活动策划，平衡养宠与非养宠人群共处的商业

空间。 

4 基本原则 

注重安全。应确保宠物活动不会对商场顾客和工作人员造成安全威胁，不会对商场商品、设施设4.1 

备造成损坏。 

统筹管理。对商场内宠物相关事宜，包括标识、安全、环境等，进行统筹协调管理。 4.2 

明确责任。商场应尽到管理责任，提供必备设施；宠物主人应以安全健康优先，文明养宠，依照4.3 

公约保持对宠物的有效控制；商户应规范自身行为，提供必要设施。 

5 制度建设 

商场应制定完善的宠物相关运营管理办法，包括宠物准入、宠物及宠物主人行为管理、标识系统5.1 

管理、安全和卫生管理等。 

商场可通过微信公众号或小程序等渠道，将相关管理办法和《宠物友好公约》告知顾客；顾客携5.2 

宠入场前可线上签署确认，便于后续追溯管理。 

商场应制定《应急预案》，有应对突发问题的详细预案措施。 5.3 

商场应建立“宠物事件登记台账”，记录宠物抓咬伤、违规入场、卫生投诉等事件，包括照片及5.4 

处理结果，定期分析事件类型，用于改进管理制度或调整区域布置。 

6 设施要求 

区域设施 6.1 

6.1.1 活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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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根据宠物的活动需要，设置不同的区域： 

a) 宠物活动区域与非宠物区域应有明确的物理隔离，宠物饮水区、清洁区与主客流动线需保持3

米以上的安全距离。 

b) 宠物友好餐饮的外摆区、宠物临时活动区域、宠物户外专用活动区域等，应在醒目位置显示管

理公约,并提供相应清洁、消毒用品。 

c) 宠物户外专用活动区域，应用围栏封闭，并设置宠物主人的休息区。 

6.1.2 饮水装置 

宜提供宠物饮水装置，包括自动饮水机、饮水盆或一次性水碗。宠物饮水机应定期清洗，饮水盆需

提供宠物友好配方的洗碗慕斯。 

6.1.3 专用洗手间 

宜在靠近入口或停车场设置宠物洗手间，并提供宠物专用的洗手液、拾便袋、宠物免洗手套、卫生

湿巾、宠物专用垃圾桶、清洁工具等。 

6.1.4 寄存处和寄养 

宜由商场或委托第三方设置专门空间，提供宠物寄存或临时寄养服务；配备监控和锁具，防止宠物

无人看管扰民，便于宠物主人进店休闲和消费。 

6.1.5 医疗工具箱 

商场应提供宠物医疗工具箱，包含宠物专用伤口消毒水、包扎带、止血粉（分人用和宠物用）等，

人、宠用品需分开，药物标明用法用量。所有宠物医疗用品需为兽用合规产品。 

6.1.6 用具租赁 

应提供宠物相关用具的租赁服务，包括宠物背包、推车、牵引绳、嘴套等。 

6.1.7 专用通道 

条件允许情况下，可设置携宠专用停车区域、宠物专用电梯和从停车场到宠物活动区域的专用通道。 

6.1.8 洗护服务 

可以开设宠物洗护服务，专门用于为宠物提供清洁、美容和护理服务，帮助宠物保持健康的状态和

良好的外观。 

6.1.9 萌宠餐厅 

可以开设萌宠餐厅，允许顾客携带自己的宠物进入，并提供宠物专属菜单。 

标识 6.2 

6.2.1 一般标识 

商场应根据需要，设置宠物管理和提示的相关标识： 

a）张贴公约，应明示商场的宠物管理办法、宠物主人的责任与义务，对非养宠人群做好解释，防

止潜在人宠冲突。 

b）场内提醒标识，应提示宠物主人责任，如牵紧狗绳、清洁大小便、特定区域穿纸尿裤、不要扑

人等。 

c）特别标识，应用固定且醒目的颜色标识宠物通道；若是人宠公用通道，还需增加对非养宠人群

的提示信息。 

6.2.2 活动区域 

应在不同区域张贴相应的标识，如宠物饮水处、清洁用品领用、用品租赁、服务台等。 

6.2.3 宠物友好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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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张贴宠物友好地图，帮助宠物主人快速找到商场内适合携带宠物的区域和服务，使宠物主人可以

方便的规划购物行程。 

7 商户管理 

宠物相关业态商户管理要求 7.1 

7.1.1 基本要求 

商户应具备合法经营资质，遵循严格的卫生管理规范，确保宠物健康、无疾病，并维持店铺整洁和

无异味，为顾客提供干净、舒适的购物体验。 

7.1.2 展示和销售 

商户应合理布局，避免宠物过度拥挤。应向顾客提供详尽的宠物养护建议，确保宠物得到妥善照顾。 

7.1.3 顾客服务 

商户应提供优质顾客服务，并加强安全管理，防止宠物伤人事件，确保顾客及员工安全。商户员工

应接受专业培训，具有相关资质，能够妥善处理宠物销售、服务和管理的各类问题。 

7.1.4 活动参与 

商户应积极参与商场举办的各类宠物主题活动。 

7.1.5 日常巡检 

应对宠物及宠物用品经营商户加强规范，建立日常巡检制度。 

非经营宠物商户的要求 7.2 

7.2.1 标识提示 

商户应在店外或入口处明显位置设置标识，告知顾客是否允许宠物进入。 

7.2.2 卫生环境 

若同意宠物进入，需配备清洁工具，及时处理宠物可能带来的污渍。 

7.2.3 安全要求 

若同意宠物进入，应确保店内商品摆放稳固，避免宠物触碰导致危险。对易碎或贵重商品采取保护

措施，防止损坏。 

7.2.4 顾客服务 

对于携宠顾客，非宠物商店应提供与其他顾客同等的服务。 

8 人员培训 

8.1.1 商场应定期组织“宠物友好服务和宠物产品使用培训”，内容包括清洁操作规范、应急处理流

程、识别宠物友好与非友好产品等，相关从业人员培训合格后方可上岗。 

8.1.2 商场应通过多种渠道宣传“宠物友好商场”的相关服务，以及“宠物友好产品”的重要性，引

导宠物主人共同维护商场环境，保障宠物管理的安全规范。 

9 安全和纠纷管理 

日常管理 9.1 

9.1.1明确可以进入商场的宠物类别，有国家或地方法律法规专门规定的，应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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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 进入商场的宠物应由年满 18 周岁、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顾客陪同，使用长度不超过 150CM

的牵引绳约束宠物，或使用宠物笼车、推车。 

9.1.3进入商场的宠物应提前佩戴牵引绳及嘴套，同时宠物主人应向商场工作人员展示其养宠登记证及

免疫证明。 

9.1.4 商场室内可携带体重在 10KG 以下、肩高在 35CM 以下、身长 45CM 以下的宠物进入（导盲犬，工

作犬不受限，须持证入场）。 

9.1.5 宠物在商场室外区域应佩戴牵引绳及嘴套。在商场室内区域，应使用宠物推车、宠物背包、宠物

笼入场。 

9.1.6 禁止宠物进入非宠物友好区域，如食品区、儿童区等敏感区域。 

9.1.7 对违规行为（如不牵绳、排泄不清理）应采取警告或禁入处理。 

事件管理 9.2 

9.2.1 现场处置 

如出现宠物间打斗、追逐等情况，应立即使用隔离板、牵引绳等工具分隔宠物，引导双方宠物主人

带宠物至指定隔离区域，避免冲突升级。同时疏散围观人群，防止被误伤或引发秩序混乱。 

9.2.2 责任认定 

若因一方宠物主人未履行管控义务导致冲突，应由该方承担对方宠物诊疗等相关损失；双方均有责

任的，应引导协商划分责任比例。 

9.2.3 后续处理 

应记录纠纷情况及处理结果，对违规宠物主人按规定予以口头告知、书面记录或短期禁入等处理。

若协商无果，协助联系动物管理部门或引导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宠物非伤人纠纷处理 9.3 

9.3.1 对宠物追逐、吠叫引发顾客恐慌，或宠物排泄物污染环境等情况，商场应立即安排安保人员控

制宠物活动，协助宠物主人规范约束宠物并清理现场，向受影响的顾客致歉并说明情况。 

9.3.2 应开通客服热线、现场意见箱等专属投诉渠道，受理顾客对宠物违规行为的投诉，并对投诉事

项进行及时处理。 

宠物抓咬伤人员处理 9.4 

9.4.1 初步处理 

商场工作人员应迅速将宠物与伤者隔离，防止进一步伤害，同时应进行清洗伤口、止血、消毒等初

步处理。 

9.4.2 处理过程 

应及时寻求医疗帮助，确保伤者得到专业处理。商场管理人员应详细记录事件信息，包括时间、地

点、宠物主人信息等。同时联系宠物主人，了解宠物疫苗接种情况。 

9.4.3 证据留存与责任追溯 

应建立清晰的证据留存和责任追溯流程： 

a)证据固定：应引导伤者拍摄伤口、现场环境照片，调取监控录像并备份，留存伤者诊疗记录、宠

物免疫证明等材料。寻找现场证人并记录联系方式，形成完整证据链。 

b)责任认定：应依据相关规定，明确宠物主人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涵盖医疗费、误工费等损失。 

c)纠纷解决：应引导双方协商赔偿，涉及违法或大额赔偿的，可通过诉讼途径解决。 

9.4.4 后续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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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场应回访伤者，跟踪康复情况及赔偿落实进度。将涉事宠物及宠物主人纳入黑名单，情节严重的

永久禁止入场。同时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注意避让与照顾 9.5 

应避免宠物惊吓、影响其他顾客，注意避让老年人、残疾人士、孕妇和儿童，确保宠物与宠物主人

同行，不应由宠物单独行动。 

10 卫生管理 

宠物主人要求 10.1 

10.1.1 宠物主人应随身携带拾便袋，及时清理宠物排泄物，并投放至固定垃圾桶内，共同维护公共环

境卫生。 

10.1.2 宠物在非洗手间区域排泄，除应清理排泄物外，还应使用清洁湿巾擦拭地面，并通知工作人员

进行二次消毒。 

商场卫生要求 10.2 

10.2.1 商场应制定标准操作流程，做好清洁和维护，保持商业空间的清洁和宠物活动区域的卫生。 

10.2.2 宠物活动期间，商场工作人员应随时巡视卫生情况，并随身携带清洁包。 

10.2.3 宠物活动前后应清洁及消毒，宠物活动期间应增配人员负责保洁、消毒和除臭。 

11 活动管理 

应进行充分的前期策划，确定宠物活动主题，根据主题制定详细的活动计划，同时联系宠物店、11.1 

兽医、动物保护组织等合作伙伴，并向社会进行宣传推广，吸引顾客参与。 

应合理规划布置场地，划分活动区、休息区、展示区、隔离区等不同功能区，配置音响、舞台、11.2 

桌椅、宠物用品等相关设施设备。 

应做好安全保障，安排急救人员和宠物护理人员。 11.3 

活动应有序组织和引导，按计划进行表演、比赛、讲座等。宜设立互动环节，设置宠物互动区或11.4 

拍照区，增加趣味性。 

活动结束后应及时清理场地，确保场地恢复原状，记录留存。可通过问卷或访谈收集反馈，评估11.5 

活动效果，并进行持续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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